共政办〔2024〕94号
共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共和县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共和县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4年7月17日

共和县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4年全省农牧民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任务的通知》（青建村〔2024〕170号），海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24年全州农牧民抗震改造任务的通知》（南住建〔2024〕105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将2024年我县农牧民抗震改造任务计划安排如下。
一、实施范围

2024年全县农牧民抗震改造补助对象为住房经鉴定不能满足本地区抗震设防目标要求的“6类重点对象”（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和农村低保边缘家庭以及其他贫困户分类建档实施（简称“6类重点对象”）。具有多重身份的“6类重点对象”，按照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先后顺序进行统计,一户只统计一次，不能重复统计。房屋抗震改造对象的确定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农牧民自愿申请、房屋抗震鉴定、乡（镇）汇总上报、县级审批的程序进行实施。对历年已享受过住房政策但因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再次受损的房屋，可再次列入补助范围。

二、建设任务

共和县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各乡镇申报六类重点户共28户，分别为倒淌河镇9户、江西沟镇2户、石乃亥镇4户、沙珠玉乡1户、铁盖乡1户、塘格木镇6户、切吉乡5户。
三、资金来源及补助资金

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补助资金由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构成。其中，中央补助资金70万元，落实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2.6万元，合计82.6万元。农牧民抗震改造户均补助标准2.95万元执行。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5万元/户，地方配套资金0.45万元/户。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我县农牧民抗震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督查，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工作落实；各乡镇建立农牧区住房建设领导机构，乡镇长为主要负责人，主管领导为具体工作负责人，负责本区域内住房建设、管理等工作。各乡镇要积极主动与乡村振兴、民政、残联等部门做好对接，加强信息共享互通，明确改造对象身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强项目申报、审核审批、项目监管、竣工验收等环节监管指导。
（二）严格执行公示。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即：“四议”是指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对公示有异议且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剔除，公示材料均应存档备查。

（三）加快编制方案。一是各乡镇要结合实际制定本乡镇农牧民抗震改造实施方案，并做好年度建设任务细化分解工作；严格规范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的审核、审批程序，建立健全公示制度。二是项目实施户不得擅自变更，严禁乡镇随意调整各村住房项目建设指标任务。三是，各乡镇严格按照全省住房建设农牧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从组织领导、规划执行、住房建设、质量管理、检查验收等方面建设一整套项目资料，同时按照“一户一档”的工作要求，分项建立建全农户档案及农户建房信息管理档案网上录入工作，完善农牧户纸质档案制度，确保农牧户档案及时、全面、真实、完整、准确录入系统，实施动态监管。

（四）明确建设标准。农牧民住房抗震改造要尊重农牧民群众意愿，原则上要求原址新建，新建农牧民住房应满足选址安全和“一户一宅”建设要求，施工必须符合当地抗震设防标准，鼓励各乡（镇）结合抗震改造同步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提高农牧民住房保温隔热性能。
（五）加快项目进度。各乡镇要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并抓紧将年度抗震改造任务建设任务分解落实到村到户。要按照农户不同身份类型建立到户台账，做好项目实施和质量安全监管，要加强项目巡查检查力度，建立项目月报和通报制度，实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2024年抗震改造建设项目年内全面开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部竣工。
（六）加强质量安全。一是各乡镇、村社要指定专人负责，直接服务和管理农村住房建设，力争做到“一村一个技术指导员，一村一个工程质量监督小组”，指导建设环保节能、质量安全的房屋。二是做好管理人员、工匠培训及宣传工作，及时将建设标准程序规范传达或送印至建房户和施工方手中，明确项目实施要求和质量建设要求，严格按建设标准和规范程序施工。三是切实履行好质量监管职责，乡镇、村社主管质量监督的负责人要对建房全过程监督，确保农村住房建设所使用的材料质量达标。四是强化阶段性质量验收，建设前选址，建设中基础、主体及竣工必须由乡镇、村社统一组织审核把关，开展相关验收并签字确认，必要时提请领导小组成员抽查监督。如因工作履行职责不到位，建设选址、质量监管出现问题要实行责任查究。县住建局和乡（镇）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施工关键环节的指导监督和现场质量安全巡查力度，建立项目月报和通报制度，做好巡查记录，实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确保改造后的住房符合建设及安全标准，确保改造一户安全一户。
（七）强化资金管理。县财政局、县住建局要加大资金监管力度，实行专款专用，分账核算，并按有关资金管理规定规范使用。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与农牧民抗震改造无关的其他事项支出，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和滞留。县住建局应及时将竣工验收合格的农户名单提供给县财政局，由财政局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在竣工验收后30个工作日内通过农户“一卡通账户”足额拨付到户，不得现金发放。避免账面资金长期滞留，影响下一年度中央财政资金申请工作。

（八）做好数据录入。各乡镇安排专人负责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录入工作，12月底前务必全面完成录入工作。
附件∶1.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2.2023年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任务及资金分配表

3.共和县农牧民住房抗震改造工程基本要求

4.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户档案

	共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7日印发


附件1：
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更好的实施项目，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元旦才让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王 敏 明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成  员：才郎东智    倒淌河镇政府镇长

华旦仁青    塘格木镇政府镇长

        仁青多杰    石乃亥镇政府镇长
康    健    江西沟镇政府镇长

赵 金 娥    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郑 伟 章    县财政局局长

张 炜 萍    县民政局局长

蔡 小 娟    县审计局局长

仁青才让    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高 晓 龙    沙珠玉乡政府副乡长
董    明    县发展改革和工业商务信息化局副局长

赵 龙 胤    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
德 拉 本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    琴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办主任       

职责分工：

1.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王敏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德拉本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牵头做好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建设政策落实、任务分解、技术指导、质量安全监管、验收和档案管理等工作。
2.县农牧和科技局、县民政局、县残联加强信息共享互通，明确改造对象身份。

4.县财政局负责资金下达及监督使用情况。

5.县审计局负责项目审计。

6.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负责对宅基地以外的建设用地审核把关。

7.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乡（镇）和村“两委”负责对宅基地审批把关。

8.各乡镇负责具体实施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并做好纸质档案和网络信息录入工作。   
附件2：

2023年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任务及资金分配表

	地区
	总任务（户）
	补助资金（万元）

	
	
	合计
	中央补助资金（2.5万元/户）
	落实地方配套资金（0.45万元/户）

	共和县
	28
	82.6
	70
	12.6

	倒淌河镇
	9
	26.55
	22.5
	4.05

	塘格木镇
	6
	17.7
	15
	2.7

	石乃亥镇
	4
	11.8
	10
	1.8

	沙珠玉乡
	1
	2.95
	2.5
	0.45

	铁盖乡
	1
	2.95
	2.5
	0.45

	江西沟镇
	2
	5.9
	5
	0.9

	切吉乡
	5
	14.75
	12.5
	2.25


附件3:

共和县农牧民住房抗震改造工程基本要求

该项目房建筑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结构类型为砖木结构、砖混结构，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具体做法如下：

1.基础埋深为不低于-1.5米，设置0.7×0.3米厚C20混凝

土条形基础，三层粘土砖大方脚，240厚粘土砖砌体，基础砌体采用M7.5水泥砂浆，±0.00以上为M5.0水泥砂浆。地面为水泥地坪。

2.房屋设置上下圈梁，每个相交点必须设置构造柱；圈梁构造柱均为C25钢筋混凝土，圈梁和构造柱均设置φ12钢筋，箍筋φ6.5＠200，加密区按现行规范执行。
3.砖木结构屋顶为两坡水瓦屋面，松木檩条小头直径不小于13厘米、檩条间距不大于35厘米，上面铺竹胶板，防水塑料层，草泥、挂瓦条，屋面为瓦屋面.

4.内墙抹灰涂料，外墙清水砖勾缝，圈梁及构造柱采用1:2水泥砂浆抹灰。

5.各乡镇做好现场会议记录，房屋工程验收记录及影像资料，保留原始的房屋影像资料并交建设单位存档。每套房屋进行基础结构、主体结构、竣工验收等分项工程由乡镇组织相关部门验收，并做好验收纪录，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6.未详尽之处，按国家现行规范严格执行。

附件4：

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户档案

档案编号：          
乡 （镇） 

村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改造户类型：
农村易返贫致贫户

农村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

               或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家庭等

农村低保边缘户      

其他脱贫户

        XXXX乡（镇）人民政府

申    请

XXX乡镇：

我是共和县      镇（乡）     村     社           ，男（女），    岁，家庭人口    人，本人由于（□1、家庭困难，房屋年久失修，达不到抗震要求；□2、自主改善住房条件）的原因，特申请政府部门将本人列入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户为盼！

附件： (身份证复印件）              ；
（身份类型证明复印件）        ；

（“一卡通”复印件）           ；

（鉴定报告原件）              ;
（其他申报材料）               ；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所提供资料均真实、完整、合法有效，如提供虚假材料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由我本人承担。

申请人：（手印）

村委会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抗震改造对象认定表

	1．基本信息

	户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2．贫困户类型
	

	县级相关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3．房屋信息

	地址
	县       乡（镇）      村      组
	建造年代
	年

	结构形式
	□土木
□砖木
□砖土混杂
□木结构

□石木
□砖混
	设防烈度
	度

	层
数
	□单层
□两层
	开间数量
	间
	建筑面积
	㎡

	墙体材料
	前墙：     后墙：      山墙：       内横墙：

	屋面类型及材料
	□平顶  □单坡  □双坡；□柁梁+擦条□木屋架+檩条

□穿斗木构架  □硬山搁檩；□小青瓦□粘土平瓦□钢板瓦□树脂瓦 □草泥顶 □茅草顶□石板屋面□预制板（可多选）

	4．房屋危险状况与评定

	5.房屋各组成部分：

	地基基础
	□a级：完好，地基、基础稳固
	□b级:基础埋深略小；有轻微不均匀沉降

	
	□c级：基础埋深偏小；有明显不均匀况降
	□d级：地基失稳：基础局部或整体塌陷

	承重墙
	□a级：砌筑质量良好；无裂缝、剥蚀 歪斜
	□b级：砌筑质量一般或较差；有轻微开裂或剥蚀

	
	□c级：砌筑质量很差；裂缝较多，剥蚀严重。；纵横墙体脱闪，个别墙体歪斜
	□d级：墙体严重开裂；部分严重歪斜；局部倒塌或有倒塌危险

	木柱、梁、檩
	□a级：无腐朽或虫蛀；

无变形；有轻微干缩裂缝。
	□b级：轻微腐朽或虫蛀；有轻微变形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木材直径的1／6。

	
	□c级：有明显腐朽或虫蛀；梁檩跨中明显挠曲，或出现横纹裂缝；梁檩端部出现劈裂 柱身明显歪斜；柱础错位；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木材直径的1／4榫卯节点有破损或有拔榫迹象。
	□d级：严重腐朽或虫蛀；梁檩跨中出现严重横纹裂缝；柱身严重歪斜；柱础严重错位；

构件纵向干缩裂缝深度超过木材直径的1／3；

榫卯节点失效或多处拔榫。


	木屋架
	□a级：无腐朽或虫蛀；无变形；自身稳定性良好
	□b级：有轻微腐朽或虫蛀；有轻微变形；自身稳定性较差

	
	□c级：有明显腐朽或虫蛀；下弦跨中出现横纹裂缝；端部支座移位或松动；屋架在平面内或平面外明显歪斜；榫卯节点有破损或有拔榫迹象
	□d级：严重腐朽或虫蛀；下弦跨中出现严重横纹裂缝；

端部支座失效；屋架在平面内或平面外严重歪斜；

榫卯节点失效或多处拔榫

	混凝土柱、梁
	□a级：表面无剥蚀；无裂缝；无变形
	□b级：表面轻微剥蚀，或出现轻微开裂

	
	□c级：表面剥蚀严重；出现明显开裂、变形
	□d级：表面剥蚀严重，钢筋外露；出现严重开裂、                  变形

	屋面
	□a级：无变形；无渗水现象；椽、                                          瓦完好
	□b级：局部轻微沉陷；较小范围渗水；

椽、瓦个别部位有损坏

	
	□c级：较大范围出现沉陷；较大范围渗水；椽、瓦有部分损坏
	□d级：较大范围出现塌陷；大范围渗水漏雨；

椽、瓦损坏严重

	Ⅱ房屋整体：

	□A级：没有损坏，基本完好；

（房、屋各组成部分：各项均应为 a 级；土木砖土混杂结构，及泥浆砌筑砖木、石木结构不应评为 A级）
	□B级：轻微破损，轻度危险；

（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b级；

土木、砖土混杂结构，及采用砌筑的砖木、

石木结构最多可评为B级）

	□Ｃ 级：中度破损，中度危险；

（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c级）
	□Ｄ级：严重破损，严重危险；

（房屋各组成部分：至少一项为d级）

	Ⅲ房屋抗震构造措施：□基本完备
□部分具备
□完全没有

	5.建议
□加固维修
□拆除新建

	鉴定负责人：                           
机构（单位）：

鉴定成员：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建设项目调查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家庭主要成员基本情况
	姓名
	家庭关系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救助类别
	受助情况
	身份证号

	
	
	
	
	
	
	
	
	
	
	

	
	
	
	
	
	
	
	
	
	
	

	
	
	
	
	
	
	
	
	
	
	

	
	
	
	
	
	
	
	
	
	
	

	
	
	
	
	
	
	
	
	
	
	

	
	
	
	
	
	
	
	
	
	
	

	
	    家庭人均纯收入
	                 ￥：            元

	现有住房情况

	住房类型
	    口无房   口抗震不达标房
	  住房性质
	  口自有 口借住 口租赁 口其它

	间  数
	间
	房屋结构
	口彩钢房 口土坯房 口木结构 口石结构口砖木口砖混口其他

	面  积   
	                     平方米
	  修建日期
	                年     月    日

	改造前照片
	

	
	

	
	

	
	

	
	

	
	

	
	

	
	

	
	

	
	

	
	

	共和县农牧民抗震改造建设项目审批表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所属村社
	
	家庭人口
	

	家庭类型
	
	原有房屋结构类型
	
	原间数
	
	原面积
	

	改造方式
	
	改造后结构类型
	
	改造间数
	
	改造面积
	

	改造资金总额
	
	补助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
	
	项目公示情况
	

	所在村（居）委会意见
	    该农户历年未享受过任何农村牧区住房项目，且已通过村级公示，同意该农户享受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

	
	
	
	
	
	
	
	

	
	（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该农户历年未享受过任何农村牧区住房项目，且已通过乡镇公示，同意该农户享受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

	
	

	
	（章）

	
	

	
	年     月    日    

	县住建局意见
	    经农户所在村社、乡镇审批确认，同意该农户享受2024年农牧民抗震改造项目。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填写到户，单位为：人、间、元、平方米；2、“房屋结构”栏填写；无房、彩钢房、土坯房、木结构、石结构、砖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等；3、“改造方式”栏填写：集中统建、分散统建、自行修建；4、“改造结构”填写砖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等；5、此表一式两份，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一份。


共和县2024年农牧民住房抗震改造工程建设项目

质量验收表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身份类型：  □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农村低保边缘户□其他脱贫户 
   

	所属乡(镇)村社
	          乡（镇）          村           社  

	
	

	建设性质
	维修加固  □   原址翻建  □  其他 （              ）

	
	

	建设结构
	框架 □  砖混 □  砖木 □   其他  （              ） 

	
	

	新建房屋建筑面积
	                    ㎡
	间数
	      间

	
	
	
	

	实施工程项目情况

	改造前照片
	建设中照片 
	竣工后照片

	
	
	

	
	
	

	住户意见：
	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签字（手印）：
	验收人员：
	验收人员：
	验收人员：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村委会（盖章）：


	所属乡镇（盖章）：
	县住建局（盖章）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六类重点对象  








